附件2

第五届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填报说明

一、申报条件
1、工作（从艺）年限的界定：

从艺起始年龄不低于法定16周岁。

申报者的工作（从艺）年限：申报者实际从艺年龄到2023年4月15日为止（申报截止日期），以整年（12个月）为一年计算。
2、对于“近3年以上（含 3年）连续在陕西省从事上述工艺美术创作设计和制作人员”的认定：申报者需提供工商营业执照、房屋产权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纳税凭证、个人社保缴纳凭证等相关有效证明之一。
二、申报材料
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装订材料要求简装，不需要精装，根据申报材料目录依顺序装订。原件送协助审核单位核对后退还申报者本人，核对中存在的不真实材料予以退回，不得报送。
学历学位、专业技术职称、专业荣誉称号

1、学历、学位证书以及从学信网打印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门出具的学历认证表。

2、工艺美术类职业（工种）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和工艺美术类职业（工种）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应是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网（http://zscx.osta.org.cn）可查询的。

四、理论研究
专著应是工艺美术行业系统的理论研究成果，5万字以上（含5万字），并取得ISBN书号。

作品集应该是申报者个人的作品专集，并取得ISBN书号。

论文集是申报者在CN、CN（Q）刊物上已发表的论文汇集成册，数量应是10篇以上（含10篇）。

论文是申报者在CN、CN（Q）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五、馆藏作品
馆藏作品应是本人自主创作的作品，由国家、省、市级公办场馆收藏，并出具相应的收藏证明。

六、带徒授艺
是指申报者传授工艺美术专业技艺，与徒弟签订授艺协议，并连续学习、工作一年以上。须出具师徒关系证明和徒弟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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